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滕州木石山东某源大众建安工程有限公司
“7·19”高处坠落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

情况评估报告

2023 年 8 月 3 日，滕州市人民政府对《滕州木石山东某源

大众建安工程有限公司“7·19”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》（以

下简称《事故调查报告》）进行了批复，按照《山东省生产安

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》（鲁安发〔2021〕

20 号）的有关规定，滕州市安委会办公室于 2023 年 10 月 31

日牵头组织成立了“滕州木石山东某源大众建安工程有限公司

“7·19”高处坠落事故”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组”（以

下简称“评估组”），对该起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

况进行了评估，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

2023 年 10 月 31 日，滕州市安委会办公室组织市应急管理

局、市公安局、市总工会、市住建局、木石镇人民政府，并邀

请市纪委监委、市检察院参与组成的评估组，对事故责任追究

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评估，评估组以《事故调查报告》

为依据，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和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

注重实效的原则开展评估工作。评估组听取了事故责任单位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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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某源大众建安工程有限公司和山东某盛气体有限公司事故发

生后的整改情况汇报，查看了安全生产责任制及相关规章制度

的制定落实情况，向相关单位了解事故发生后整改措施落实情

况，并收集了相关资料，完成了评估工作。

二、事故责任人员责任追究落实情况

（一）企业人员处理情况

1、2023 年 8 月 20 日，山东某源大众建安工程有限公司按

照公司管理规定对防腐保温项目负责人郭某玉给予 500 元的经

济处罚，并停职检查一周。

2、2023 年 9 月 1 日，山东某盛气体有限公司按照公司管理

规定对安全员陈某军给予 5000 元的经济处罚。

（二）企业人员行政处罚情况。

2023 年 9 月 7 日，滕州市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五条，结合《山东省安全生产行政处罚

自由裁量基准》（裁量细则）第 137 号第 1 档的规定，决定对

负有责任的山东某源大众建安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祝某芳

处以 2021 年年收入 40%（38612.8 元人民币）罚款的行政处罚；

已完成收缴。

三、事故责任单位责任追究落实情况

2023 年 8 月 21 日，山东某源大众建安工程有限公司向滕州

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做出书面检查。

2023 年 10 月 24 日，山东某盛气体有限公司向滕州市安全

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做出书面检查

四、整改措施落实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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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发生后，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举一反三警钟长鸣，

各有关单位严格按照《事故调查报告》和《批复》的意见予以

整改。

（一）山东某源大众建安工程有限公司整改措施落实情况

认真排查整治各类安全生产事故隐患，采取了一系列工作

措施：1、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学习，完善安全生产管理制

度，依据全员安全生产责任清单，层层落实安全生产责任，全

员参与、全员监督；2、加强施工人员的三级安全教育，尤其是

临时工的安全教育。认真落实安全技术交底，必须做到无方案

不施工，无交底不施工，无安全培训教育不施工；3、切实履行

和严格执行各项安全规章制度，不能流于走形式，走过场，加

大安全违法处罚力度，对严重安全违规行为零容忍。加大日常

安全检查频次，及时消除事故隐患。

（二）山东某盛气体有限公司整改措施落实情况

于 2023 年 9 月 25 日对该事故进行了全员警示教育培训，

依法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整改，从思

想认识上重视安全生产。1、建立健全外来施工队伍安全管理制

度，并在生产经营中严格落实。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25 日重新

修订了《安全生产管理制度》,对外来施工队伍的要求进一步提

高，并在生产运行过程中严格落实。2、进一步加强对外包项目

和特殊作业管理，加大监督巡检力度，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。

公司近期无外来施工项目，已根据 GB30871-2022 及其他相关文

件规定于2023年 7月 25日重新修订了《承包商安全管理制度》、

《特殊业安全管理制度》等制度，严格落实承包商的准入、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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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审查、人审查等内容。3、吸取此次事故教训、举一反三，在

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，大隐患排查力度，及时消除事故隐患。

公司每月进行一次综合性月度检查，对公司涉及的违章行为严

格佥查，落实防“三违”操作。

（三）监管部门整改措施落实情况

滕州市应急管理局和木石镇人民政府深入排查治理各类安

全隐患，突出检查高处作业、安全教育培训等方面，严格督促

山东某源大众建安工程有限公司和山东某盛气体有限公司牢固

树立“红线”意识，吸取“7·19”事故教训，进一步强化企业

主体责任落实，严格落实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标准要求，

确保按规范生产经营，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。

五、存在问题及措施建议

评估组通过评估，认为各单位均能按照事故调查报告的要

求，认真落实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，结合对相关责任单位整改

措施落实评估情况，提出如下建议：

（一）相关单位要进一步完善各项安全管理规章制度，认

真组织开展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，

进一步提升安全生产整体水平，坚决遏制事故发生。

（二）要进一步强化行业管理，落实行业监管责任，加强

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，确保本行业、领域安全生产形势稳定。

六、评估组评估意见

评估组经综合评估后一致认为，各单位均能依据市政府批

复意见，对有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作出相关处理，未发现不

按规定落实责任追究的问题。各单位均能认真汲取事故教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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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事故调查报告的要求建章立制，落实事故各项责任追究和

整改措施，有效提升了安全管理水平。各被评估单位基本落实

了事故调查报告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要求。

滕州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
2023 年 11 月 17 日


